
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 

立法會 
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 

葛珮帆女士 

 

葛主席 台鑒: 

 

要求下次會議討論無綫抽起港台節目《頭條新聞》相關事宜 

 

上週五，無綫電視突然抽起港台節目《頭條新聞》，改播國家主席

習近平訪港片段及風水節目；根據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條件，無綫必

須在星期一至五晚上 6 時至 7 時半之間，每日在翡翠台播放 30 分鐘港

台節目，或在星期六及日晚上 7 時至 10 時半之間，每星期在翡翠台播

放 2.5 小時港台節目；過往如有就相關節目調動時，以港台會簽署由無

綫發出的確認文件，但無綫未有適時與香港電台溝通，港台亦沒有簽署

接受節目調動的文件。 

 

無綫單方面調動節目，亦引起市民不滿，截至昨午，通訊局共接獲

84 宗有關投訴。就此，本人要求  閣下於下次會議加插議程，討論相關

事件，並邀請當局及相關機構出席會議，解答議員問題，並釋除市民疑

慮。 

 

謝謝  閣下對此事的關注。 

 

   順祝 

 

鈞安! 

 

 

 

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謹啟 

2017 年 7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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